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崇市监办〔2018〕6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服务窗口服务标准规范化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科（室）、所，综合执法大队，局属事业单位：

现将《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服务窗口服务标准规范化建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27日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服务窗口服务标准规范化建设管理办法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辖区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窗口工作人员工作行为，改善工作作风,努力打造“服务形象优、工作效率高、服务效能强”的市场监管综合服务窗口。根据市场监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总则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通过窗口建设、设备配备、人员培训、流程优化等工作使区市场监管局及局属事业单位各综合服务窗口硬件、软件实现“双规范”，不断提升办事对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为推进综合服务窗口服务标准规范化建设常态长

效，结合窗口服务管理监督考核每季度开展一次督导，各窗口单位根据考核结果落实整改。

综合服务窗口服务标准规范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提升区局窗口服务水平、展示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各综合服务窗口单位要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各项规范化建设工作，同时要加强与服务标准规范化建设工作督导组的沟通联系，上传下达，真正将各项亲民、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服务大厅设施规范化建设

办公区域设置稳定，整体风格统一。服务大厅有相

对独立的办公区域，整体风格、色彩基调应相对统一，区市场监管局各综合服务窗口采用“低台敞开式”，体现窗口亲民、为民、便民工作特点，局属事业单位窗口视工作需要确定服务柜台形式；窗口配备电话、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装备，设施齐全、性能良好。
服务大厅宽敞整洁，布局科学生态。岗位设置清晰

合理，方便办事对象按需办理；大厅基本设施运转顺畅，秩序良好；大厅整体环境整洁大方，醒目处张贴有禁烟标识，控烟举措到位；大厅根据办理业务量情况设置等候区域，配置符合需求的座椅供休息等待。
第六条 服务标识简洁明朗，功能一目了然。各窗口岗位标识牌简洁明了，明确业务受理权限；有条件的设置咨询窗口或设置大厅引导员，延伸窗口服务功能，维护大厅秩序，及时分流人员，减轻窗口压力，提高工作效率；窗口服务台牌统一放置在醒目位置，公示工作人员的照片、姓名、工号等信息；在醒目位置公布投诉电话、咨询电话以及大厅对外业务办理时间。
第七条 服务设施配置合理，使用简单方便。配备桌椅及书写工具，放置申办表格填写样张，方便现场领取、填写表格；配备老花眼镜、便民箱等，有条件的提供手机充电、免费上网等服务措施；根据大厅实际情况，配备上网电脑等供群众使用。
第八条 政务公开内容齐全，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在醒目位置摆放《服务指南》等资料，供办事对象免费取阅；放置商事制度改革新政策、新服务举措等政策宣传材料，供办事群众查阅。

窗口人员队伍规范化建设

第九条 窗口工作人员应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助推崇明经济社会发展。
第十条 窗口工作人员要加强廉政纪律教育，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坚持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牢固筑立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建立窗口挂牌上岗、党员亮明身份制度。
第十一条 窗口工作人员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坚持锐意进取、敬业奉献，坚持恪尽职守、依法办事，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立足于窗口服务。
第十二条 窗口工作人员的配备要坚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配备业务咨询、接待能力强，素质好，善于口头表达、与人沟通的人员。
第十三条 窗口工作人员的配置应科学、合理，确保各项窗口业务顺利、平稳开展。

窗口服务行为规范化建设

第十四条 遵守岗位纪律。提前十分钟到岗，做好接待服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开始接待服务，不得无故拖延；不得无故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不得擅自离岗，确需暂时离岗的，应告知相邻窗口工作人员，并放置“请稍候”标牌；因故无法到岗，放置“暂停服务”标牌；服务时不得随意拨打电话、浏览上网，如确需接听电话的，应向办事对象表示歉意，接听电话应简洁迅速。
第十五条 注意仪容仪表。着装规范统一，干部着制服，聘用人员着统一工作服，佩戴吊牌（吊牌标明本人照片、姓名、工号等信息），党员和团员分别佩戴党徽和团徽；窗口工作人员应保持仪表端庄整洁，不穿凉鞋、拖鞋，不化浓妆，不留、染奇形怪发，不染有色指甲，不佩戴夸张首饰。
第十六条 接待热情得体。工作时间应讲普通话，接待咨询耐心细致、口齿清晰、措辞得当、举止得体，做到不拒绝、不急躁、不敷衍、不歧视；工作时间应当专心致志，不做与工作无关事情、不接听与工作无关电话，不聊与工作无关内容；办事对象走近主动打招呼，做到迎有问候声、送有道别声；发生分歧时，应克制冷静，不卑不亢，并及时向窗口负责人报告，由窗口负责人带离窗口处理，保证窗口正常接待秩序。
第十七条 制定各项窗口工作制度。根据窗口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落实首问负责、AB角工作制度等工作制度。

岗位业务能力规范化建设

第十八条 服务制度认真落实。窗口工作人员要切实履行窗口受理首问负责制，明确窗口首位接待群众咨询、办证办照等要求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履行一次告知制，对群众办理的事项，一次性明确告知所有手续和所需提供材料；履行限时办结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提供办理进度查询渠道。各项服务工作不推、不拖、不卡，服务高速便捷；履行干部带班制度，窗口辅助人员从事受理工作时，必须由干部带班，不得单独受理。
第十九条 业务能力全面扎实。窗口工作人员应熟悉与业务工作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能熟练操作业务系统；窗口人员应当认真参加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及区局组织的各类轮训、培训和考试，主动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第二十条 岗位职权明确到位。窗口工作人员应明确岗位职责，严格按照业务流程受理审核申请材料，不错位、不越权、不推诿。
第二十一条 受理审核规范高效。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时要诚心，做到不冷落、不轻慢、不拖延，业务解答精准、清晰；材料审查要仔细，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
第二十二条 疑难问题处理娴熟。窗口工作人员要及时总结归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通过讨论、合议等方式依法快速处理有关问题，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窗口作风监督规范化建设

第二十三条 虚心接受群众监督。窗口工作人员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待批评戒骄戒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二十四条 及时汇总意见建议。窗口服务大厅应设置群众意见箱，定期归纳整理，虚心采纳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五条 投诉方式社会公开。窗口服务大厅应公示投诉方式，接受群众对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投诉，在醒目位置公布违纪举报电话。
第二十六条 投诉举报专人处理。投诉举报应由专人处理，情况属实的要对当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依法依规处理；情况不属实的，应向投诉人解释说明。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试行一年。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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